
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办事指南

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

2021年10月20日发布



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和代码

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 代码：1013000015181828。
二、受理范围

在红塔区行政区域内，红塔区水利局审批权限内，依法需要办理除国家、省、州（市）级审批权限范围外的其他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的法人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（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修订，主席令第18号）第三十四条：“大中城市，重要的铁路、公路干线，大型骨干企业，应当列为防洪重点，确保安全。受洪水威胁的城市、经济开发区、工矿区和国家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等，应当重点保护，建设必要的防洪工程设施。城市建设不得擅自填堵原有河道沟叉、贮水湖塘洼淀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；确需填堵或者废除的，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，并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。”

2、《玉溪人民政府关于第五轮取消和调整市级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玉政发〔2009〕21号）附件2第31项：“项目名称：城市建设围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查，项目类别：行政许可，下放管理实施机关：县区水利行政主管部门。”

四、实施机关

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

五、审批条件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完整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给予审批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、完整，不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将不予审批。

六、受理地点

受理地点：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

地址：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二楼。

交通方式：市内可乘13路、18路公交车。

七、申请材料  

表1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申请材料目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数量
	材料形式
	其他要求

	1
	审核申请书(2份，申请单位盖章）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2份
	纸质材料，应采用A4纸，左侧装订。
	填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、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	2
	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（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，个人提供身份证））
	□原件

■复印件
	1份
	
	签字盖章或手印

	3
	水文水利分析计算报告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2份
	
	填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、并加盖具有相应编制资质的编制单位公章。

	4
	由有相应资质单位绘制的比例为1:2000，能反映出建设位置、用地四周边缘现状,标注坐标的地形图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2份
	附图附件齐全。
	编制单位盖章

	5
	拟采取等效替代措施或补救措施方案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2份
	纸质材料，应采用A4纸，左侧装订。
	填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、编制单位盖章。


八、审批时限

受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。
法定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

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（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内）。

九、审批收费及依据

本行政审批事项不收费。

十、咨询

（一）咨询方式

1.窗口咨询。地址：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

2.电话咨询。联系电话：0877-2024295
（二）咨询回复

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，能够当场回复的，当场回复。不能当场回复的，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。
十一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1.提交方式

（1）窗口提交。地址：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（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）。

2.提交时间

窗口提交：法定工作日9:00—12:00，13:00—17:00。

网络提交：时间不限。

（二）受理

1.受理决定

经审查，申请材料齐全、文字清晰、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，予以受理，应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出具《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一式三份，一份给申请人，一份留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，另一份送红塔区水利局存档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，应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出具《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》：

a）该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；

b）该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，请向其他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；

c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符合不予受理条件的。

《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，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。

需要进行技术审查（专家评审）的项目要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告知书》，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，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。

2.组织评审
专家评审由红塔区水利局组织实施。
3.审批发证
红塔区水利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（不含专家评审时间）,予以审批的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；不予审批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（三）办理进程查询

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电话：0877-2024295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。

（四）获取办理结果

审批证件为：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行政许可决定书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，审批结果将进行公开，公开网址为：http://xxgk.yuxi.gov.cn/htqzfxxgk/
十二、申请人权利

（一）投诉

窗口投诉：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投诉中心（滇中万商汇17幢）。
电话投诉：0877—2027948。
信函投诉：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（凤凰路52号），邮政编码：653100。

（二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60日（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），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：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水利局；地点：红塔区人民政府（东风南路6号）、市水利局（白龙路金家边小学和玉溪市卫生监督局新楼背后）；联系电话：红塔区人民政府0877—2022901、市水利局0877—2037427。

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；地点：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（棋阳路）；联系电话：0877—2614316。

十三、申请人义务

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、有效和准确。 
十四、相关文书、表单

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。

附 件：                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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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办理流程图








申请人书面提出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申请


申请需提交材料：1、审核申请书(2份，申请单位盖章）；2、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（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，个人提供身份证）（复印件1份，签字盖章或手印）；3、水文水利分析计算报告（2份，编制单位盖章）；4、由有相应资质单位绘制的比例为1:2000，能反映出建设位置、用地四周边缘现状,标注坐标的地形图（2份，编制单位盖章）；5、拟采取等效替代措施或补救措施方案（2份，编制单位盖章）。





受理


（收到申请材料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）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。





属于红塔区水利局受理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，并出具书面受理凭证。





不属于红塔区水利局受理范围的，当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受理权限的机关提出申请。





审查


红塔区水利局组织专家对申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将所需审查时间告知申请单位





决定


受理后5日内签署审查意见


（不含专家评审及报告修改时间）





审查通过后，由红塔区水利局作出批准的决定，并签署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意见。





审查未通过的，由红塔区水利局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并下达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废除围堤审核不予签署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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